
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

b

焦中法 E⒛ 18〕 144号

印发 《关于建立住房公积金执行协作联动机制的

若干意见》的通知

各基层人民法院,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J心各科室、县 (市、区)管理部:

现将 《关于建立住房公积金执行协作联动机制的若干意见》

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F  谈
匕 。 。 。 。 ,lε

2018年 9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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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住房公积金执行协作联动机制的

若干意见

为加快推进我市住房公积金强制执行协作联动工作机制的建

立,规范人民法院在执行涉及住房公积金案件中与焦作市住房公积

金管理中心相互协助和配合的工作程序,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

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、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、国务院 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等相

关法律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、焦作市中级人民

法院等 29个部门 《焦作市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的实施意

见》等规定,经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与焦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就建立住房公积金执行协作联动机制制定如下意见 :

-、 -般规定

1、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服务大厅设立司法协助窗口,开设
“
绿色

”
通道,办理人民法院冻结、扣划被执行人的住房公积金账

户事宜。

2、 人民法院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有关执行业务,执行人

员不得少于两人,且两人应当提供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,同 时应提

供执行裁定书、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要将人民法院出示的证件、材料复印和执行裁定书、协助执行通知

书一并存档。

二、协助冻结住房公积金的流程及要件

3、 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,需要冻结被执行人的住房公积金账

户及其余额的,可 以通知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协助冻结,住房公积

金管理中心应当予以协助。

4、 人民法院冻结当事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及其余额时,应 当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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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供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。冻结期限

最长不得超过三年。人民法院应在协助执行通知书上注明冻结 (续

冻)起止时间。

5、 如果被执行人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履行住房公积金贷

款偿还义务的或者为他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提供担保的,人 民法院暂

不予冻结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及其余额,但住房公积金贷款已偿

清的除外。

三、协助扣划住房公积金的流程及要件

6、 人民法院对于被执行人符合 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第二十

四条规定的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的,可以要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协助扣划被执行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。被执行人符合住房公积金

提取条件的情形如下:             '
①购买、建造、翻建、大修自住住房的;

②离休、退休的;

③完全丧失劳动能力,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;

④出境定居或赴港、澳、台地区定居的;

⑤偿还购买自住住房商业贷款本息的;

⑥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。

具体提取 (扣划)金额不受比例限制,提取条件参照 《焦作市

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》及其实施细则执行。

7、 如果被执行人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履行住房公积金贷

款偿还义务的或者为他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提供担保的,人 民法院暂

不予扣划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及其余额,但住房公积金贷款已偿

清的除外。

8、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扣划被执行人的住房

公积金通知书后,按程序审核材料,在手续齐全时,按程序及时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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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执行人的住房公积金划拨到人民法院的指定账户。人民法院在款

项到账后应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案款收据。

四、解除冻结住房公积金的流程及要件

9、 被执行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冻结期满,程序将自动解冻。如

需再次冻结,人 民法院应在冻结期满前办理续冻手续,逾期未办理

续冻手续的,视为自动解冻。

10、 在被执行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冻结期间,如需解冻,人 民

法院应提供执行裁定书、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。

五、其他

11、 各县 (市 )区人民法院应当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(管理部)

加强工作联系,如在执行过程中认为除本意见规定情形外、其他应

当冻结、扣划住房公积金的,应书面报请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,焦

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商请焦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后,决定是否予

以冻结、扣划。

12、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财产保全裁定和先予执行裁定的执行

适用本意见。

13、 外地人民法院在焦作辖区执行涉及住房公积金案件参照本

意见执行。

14、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与焦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定

期会商机制,尽快推进信息化建设,努力实现网络查控及处置,同

时确定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负责本意见的贯彻落实,具体工作人员

名单报两家单位各案。

15、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试行。在执行中遇到新情况、新问题 ,

请及时与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焦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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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 18年 9月 5日 印发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

